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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召集人由交通局局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學者專家委員

    互選之；其餘委員由交通局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交通局代表一人。

    （二）臺北市公共運輸處（以下簡稱公運處）代表一人。

    （三）交通部代表一人。

    （四）交通部公路總局代表一人。

    （五）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代表一人。

    （六）學者專家代表七至九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

    屆滿之日止。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全體委員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

    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為原則。

三、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申請路線新闢、變更（含路線調整、延長或整合）或撤銷之

          審議事項。

    （二）公路汽車客運路線及新北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加入本市市區汽車客運營運服務及

          路線整合之審議事項。

    （三）新闢本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申請經營者之評選事項。

    （四）公路汽車客運路線與本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間之票價、票證整合事宜之研議事項

          。

    （五）本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接駛續營申請、營運爭議之審議及申請經營者之評選事項

          。

    （六）行經本市市區與公路汽車客運路線及站位重大案件審議事項。

    （七）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購車補貼審議事項。

    （八）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增加營業車輛審議事項。



    （九）其他有關路線相關問題之研議事項。

四、本會於工作小組審查作業後認定有爭議案件需提本會審議時或視實際需求召開會議，由

    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委員不克出席時，機關委員得委任代理人出席。但學者專家委員不適用委任出席規定。

    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

    本會對於市區及公路汽車客運路線之審議得依會務需要，邀請本府相關局處、相關公路

    主管機關、其他民間團體代表及專家委員列席。

五、本會幕僚作業，由公運處派員兼辦之，並得設工作小組辦理路線變更（含路線調整、延

    長或整合）及裁撤等案件審查作業，置組長一人，由公運處處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負

    責處理有關業務；置組員若干人，由交通局、公運處、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

    局臺北市區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及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指派現職人員兼

    任。

    工作小組每一至二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